
鄄城县搞好土地开发整理

增加有效耕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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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鄄城县高度重视土地开发整理工作，采
取有力措施，确保开发项目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效。

鄄城县共实施国家、省投资开发整理项目５个，面积
１６７３ｈｍ２，总投资３６４２万元。其中国家投资开发
项目１个，面积５６５ｈｍ２，投资１３５９万元，新增耕地
３４４ｈｍ２；省投资重点土地整理项目１个，面积５０８
ｈｍ２，投资１０５３万元，新增耕地７８．８ｈｍ２；省补助土
地开发、复垦、整理项目３个，面积６００ｈｍ２，总投资
１２３０万元，新增耕地１４０．８３ｈｍ２。

１　健全制度确保开发整理规范有序

鄄城县委、县政府成立了土地开发项目施工指

挥部，领导小组在鄄城县国土资源局下设办公室，具

体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同时办公室内部设立

财务小组、权属调整小组、施工小组、监督小组，分别

负责项目工程设计招标、施工、监理、验收、资金和物

资使用、项目建设资金审计以及组织协调等工作。

为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实施，鄄城县国土资源局严格

执行项目管理的５项工作制度。一是项目法人负责
制。国土资源局负责牵头组建施工技术指导小组、

工作小组、政策处理小组；负责组织项目工程的实

施，参与项目工程阶段验收和最终验收。二是项目

工程招标制。严格按照《招投标法》规定，进行公开

招标。在招标活动中，通过《菏泽日报》公开发布招

标公告，组织公开竞标。委托县招标办公室组织评

委会，邀请县纪检、监察、财政、公证部门参与监督，

评委会严格审查和核实投标单位资质和投标文件。

三是项目工程监理制。委托菏泽市水利建设监理中

心对项目工程进行监理。监理单位根据《工程建设

合同》以及《工程建设监理合同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工

程实行监理，按照合同控制工程建设投资、工期和质

量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关系，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

行。四是项目合同制。国土资源局作为项目承担单

位与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签订合同，明确了双方的

权、责、利关系。五是实行项目公告制。将项目区的

位置、工程数量、面积以及管理制度进行公告，接受

社会各界和当地群众监督。

２　加强监督确保工程进度与质量

为确保项目工程的施工质量，鄄城县实行了

“四级”质量监管制度。一是由县国土资源局派人

常驻指挥部，定人分标段长期监管。二是由工程监

理公司专业监管，委托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

心对工程进行施工监理。三是由县土地整理中心根

据有关技术规范、设计文件及工程施工合同的规定，

对工程施工中所用材料、施工工艺、工程实物等进行

了全方位的质量监督。四是由当地群众推选的专职

监督员持证上岗，现场监管。在监管过程中，实行了

现场签证、工序验收和见证取样等制度，工程的签证

由该县国土资源局现场监管人员、监理公司监理人

员和施工单位施工负责人“三方”现场签证认可，对

每道工序严格执行验收制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

的工序，一律不准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，对正在施工

的砂浆和混凝土进行不定时取样检测，全面实行挂

牌施工和计量施工，不符合规定者一律叫停，进行整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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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规范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有效
根据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要求，县财政设立了土地整理项目资金专户，实行

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严把资金流转渠道，实行一支笔

审批。坚持项目资金决算制度，严格资金审计，确保

项目资金落到实处。每个项目工程资金拨付都是由

施工单位根据工程进度提出申请，经工程监理单位

审查后，报县项目管理机构审批，在拨付资金之前，

该县财政部门对上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。

强化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监管，对国家、省、市项

目予以扶持，理顺拨付渠道，严格监管程序。对法律

法规明确规定用于土地开发整理的资金做到足额收

缴、专户储存、专账核算；对项目资金支出和工程进

度进行跟踪检查，未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地方，不再

安排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。开展土地开发整理项

目资金清理活动，重点清查项目实施、资金拨付、预

算执行、资金管理使用和档案管理等情况，对查出的

问题限期整改。

４　加强土地权属管理

土地开发整理后，新增耕地由各行政村组织承

包给村内农民耕种，原经济组织内村民拥有优先承

包权。涉及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，由乡、村集体经济

组织依据土地开发前与承包人签订的协议重新调整

并登记造册。开发后各行政村土地权属界限没有明

显改变，只是村内对于部分土地进行了适当调换，不

涉及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权属大调整，土地权属清楚，

界址明显，没有权属争议。对项目申报批复、工程招

投标，以及实施中涉及的有关资料认真分类归档，明

确专人管理，便于查阅和长期存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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